
(2022-08-05修改版R2)

書面質詢
馬耀鋒議員

促建立法制化“回頭看”機制

　　廉政公署作為本澳獨立公共機關，承擔著維護廉潔及以獨立第三方
處理行政申訴的監察職責。日前，廉政公署發表2021年工作報告，就去
年跟進的多宗公共行政申訴及監測個案進行匯報，對社會了解公共行政
工作的優化進度，有積極和正面的意義。當中，對於“回頭看”清單中的
個案跟進及後續處理，社會尤為關注。
 
　　隨著社會及經濟發展，居民越趨重視公共服務的質素，期望獲得有
關部門主動或配合做好監督工作，並作出積極和實際的回應及改善；廉
政公署的再度審查機制，正面回應了居民的相關訴求，亦為政府展示公
共服務的持續優化提供途徑。
 
　　然而，根據報告所指，儘管廉政公署一直密切跟進個案情況，但各
部門對其報告回應的表現不一，當中有部分單位以接納和開放的態度作
為回應，並開展跨部門合作與溝通機制 [1]，有效修正相關問題。過去，
曾有議員質詢特區政府會否明確制定“兩署” 報告的跟進與公開機制 [2]，
但行政公職局只回覆“特區政府一向重視廉政公署和審計署報告，要求各
部門正視有關報告，對報告中與部門相關的事項積極作出回應及跟進，
包括檢視有關問題，提出相應完善措施，向監督實體滙報及讓社會知悉
有關情況等。”[3]，當中並未有正面回應會否建立法制化回覆機制，因此
始終無法確保公共部門必須積極回應和及時採取改善措施，亦增加了監
察部門的執行壓力。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質詢：
 
1. 請問在現時廉政公署及審計署的監督工作有效落實的基礎上，特區政
府能否以法制化的方式，規定公共部門或機關在限時內，主動回覆及整
頓廉政公署及審計署報告所提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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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廉署工作報告指出發現不少居民對行政機關及其作出的行為的認知及
理解不同或不足的情況；結合日常收到居民的求助個案中，部分問題源
於兩者溝通欠佳有關。為此，請問當局將如何優化前線人員與居民的溝
通，以避免誤解的情況發生？又如何加強居民對法律的認識，讓居民準
確使用及履行自身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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